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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五歲女童被虐致死案反思香港保護兒童工作】聲明 

 

2018 年初五歲女童被虐致死事件引起社會各界關注，掀起過一番激烈討論，探討問題所在。

事隔三年，痛定思痛，回顧香港保護兒童的政策和機制，有改善之處。幼稚園與中小學看齊，

若學生缺課七天便要申報。如果缺課是因為家庭問題，則無須等待七天便可轉介適當部門作

出跟進。此外，經檢討和修訂後之《保護兒童免受虐待多專業合作程序指引》於二零二零年

四月正式實施，當中釐清了諮詢、通報和轉介的定義，亦明確界定各專業在處理懷疑虐兒個

案中的角色及責任。 

 

然而，要確保兒童的生存權及受保護權，保障他們得到合適和安全的照顧，在現行的法例、

政策和機制上還有不足之處需要正視，以提供有效的保護兒童安全網。 

 

本會建議政府落實以下幾點： 

1. 《導致或任由兒童或易受傷害成年人死亡或受到嚴重傷害個案》，簡稱『沒有保護罪』，

可填補現時法律漏洞，為照顧或與兒童同住的人提供誘因，在兒童面對受傷害的風險下能夠

保護兒童。有關公眾諮詢已經完成，本會促請政府制訂相關的立法時序。在立法前，也制訂

過渡性措施以加強保護在高危家庭中的兒童。該案正正反映現時法律上的空隙。* 

 

2. 建立專業人士強制舉報懷疑虐兒個案機制，要求接觸兒童的專業人士，如發現懷疑

虐兒個案，必須於指定時間內通報，冀能有助及早發現和識別虐兒個案，加快專業介入提供

適時和適切的支援，避免過往的悲劇再次發生。希望政府儘快展開諮詢工作，建立完備支持

配套，擬定何時及如何落實推行強制舉報虐兒機制。** 

 

3. 「零體罰」：制定全面禁止體罰兒童的行動計劃，並通過立法傳達香港社會不容忍體

罰兒童的決心，同時分配資源以加強父母和照顧者正面管教兒童的知識和技巧。*** 

 

4. 加強兒童死亡個案檢討機制，目前檢討程序需時，報告在事故發生數年後才發布，

而兒童死亡個案檢討委員會的建議欠缺法律約束力，多是教育性質。為了提升效能，政府需

要使委員會發展成具法定權力的獨立組織，以能迅速地對個案作出適時回應和制訂預防策

略。 

 

5. 設立嚴重個案檢討機制，使對嚴重個案亦能作即時檢討、回應及制定預防措施，避

免情況演變致無可挽救的地步才被揭露。 

只要香港社會能以兒童的最佳利益為重，相信每一宗虐兒個案都是可以預防的。 

 

防止虐待兒童會 

二零二一年四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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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於2019年5月建議訂立『沒有保護罪』，這項罪行大致上是以南澳大利亞《1935年刑事

法綜合法令》(經《2005年刑事法綜合(刑事忽略)修訂法令》修訂)第14條為藍本。 

 

** 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於2013年的審議報告中建議締約國採用國家協調框架來處理對兒童一切形式的暴力

行為，包括強制通報所有案件和採取必要的後續措施。根據國際防止虐待及疏忽照顧兒童協會於2018年發表的

一項調查顯示，在全球參與調查的86個國家中，有71個國家已立法強制通報懷疑虐待兒童個案，包括美國、加

拿大、澳洲、瑞士、日本等。 

 

*** 目前全球有 62 個國家或地方已立法全面禁止體罰兒童。 

 


